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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１４

，

１７９

，

６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１４

，

１７９

，

６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３８

，

４３３

，

４８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高管锁定股、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

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５

，

２６０

，

１００ ６１．６３％ ７６

，

５７８

，

０３０ ３３１

，

８３８

，

１３０ ６１．６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３％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３５

，

２６０

，

１００ ５６．８０％ ７０

，

５７８

，

０３０ ３０５

，

８３８

，

１３０ ５６．８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８

，

９１９

，

５００ ３８．３７％ ４７

，

６７５

，

８５０ ２０６

，

５９５

，

３５０ ３８．３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８

，

９１９

，

５００ ３８．３７％ ４７

，

６７５

，

８５０ ２０６

，

５９５

，

３５０ ３８．３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４

，

１７９

，

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４

，

２５３

，

８８０ ５３８

，

４３３

，

４８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３８

，

４３３

，

４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４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林州市河顺镇申村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崔普县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２－６０２４３２１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２－６０３１０２３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５１２

证券简称：闽灿坤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用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Ｄ１

大楼会议室以现场和电话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简德荣先生主持，公司的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

１．

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通过协商以

４３０

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在香港的两家全资子公司健力有限公司（简称“香

港健力”）和康滔有限公司（简称“香港康滔”）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关联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具体内容详见本司

今日同时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２．

本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提交独立董事审阅并获得认可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控股子公

司漳州灿坤为因应印尼子公司经营发展和当地监管需要，于今年

３

月份通过收购英升发展股权（控股印尼

ＰＴ．ＳＴＡＲ

ＣＯＭＧ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简称“

ＳＣＩ

”），原漳州灿坤通过子公司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转投资在印尼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

ＰＴ．ＴＳＡＮＮ ＫＵＥ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的生产经营现已由

ＳＣＩ

承接。 为整合印尼当地产销管理、简化投

资架构并降低管理成本，将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股权转让给关联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次关联交易是必要

的。 该股权转让价格合乎市场定价并高于评估报告的评估价格，定价客观、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由于本案不存在关联董事和需要回避情况，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事会作出

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５１２

证券简称：闽灿坤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厦门灿坤”）及董事会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第

１

号《上市公司收购、转让资产公告格式指引》和第

２

号《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公告格式指引》等有关规定，就有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漳州灿坤”）将

其在香港所持有的两家全资子公司健力有限公司（简称“香港健力”）及康滔有限公司（简称“香港康滔”）的

１００％

股

权分別以

４２５．７６

万美元及

４．２４

万美元，合计

４３０

万美元转让给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产生关联交易编制本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漳州灿坤转让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股权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为加速印尼海外工厂的布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决议透过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转投资在

印尼设立全资子公司

ＰＴ． ＴＳＡＮＮ ＫＵＥ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简称“

ＴＫＬＩ

”），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拟在印尼投资的公告》，经评估

ＴＫＬＩ

在正式投产前尚需再行投入相关工程设

备等，难以满足漳州灿坤迅速在海外建厂扩展的需求。 故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和

３

月

３０

日经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决议由漳州灿坤收购英升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英升发展”）

１００％

股权，以取得英升发展在印尼控股子公司

ＰＴ．

ＳＴＡＲ ＣＯＭＧ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简称“

ＳＣＩ

”）股权（

ＳＣＩ

已取得印尼当地所有保税工厂相关证照、且已完成基建配套

生产车间），并将

ＴＫＬＩ

的产销预计于

６

月份（完成英升发展股权转让手续）转由

ＳＣＩ

承接，以满足印尼当地生产需要

和监管要求；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收购英升发展股权暨关联交易公

告》。 为整合印尼当地产销管理、简化投资架构及降低管理成本，现因关联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营运布局需

要，有意收购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

１００％

股权，经双方协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由漳州灿坤与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漳州灿坤将所持有的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

１００％

股权分別以

４２５．７６

万美元及

４．２４

万美元，合

计

４３０

万美元转让给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转让前后股权架构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美元

标的公司 投资方

转让前 转让后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持股比例

香港康滔

漳州灿坤实业有

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香港健力

漳州灿坤实业有

限公司

４９５．００ ４９５．００ １００％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９５．００ ４９５．００ １００％

２

、转让方漳州灿坤与受让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关联关系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公司，本次转让子公司香港健力

和香港康滔股权构成了漳州灿坤与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表决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 三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控股子漳州灿坤应印尼子公司经营发展和当

地监管需要，于今年

３

月份收购英升发展股权案（控股印尼

ＰＴ．ＳＴＡＲ ＣＯＭＧ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简称“

ＳＣＩ

”）。原漳州

灿坤通过子公司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转投资在印尼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ＴＫＬＩ

的生产经营转由

ＳＣＩ

承接。 为整合

印尼当地产销管理、 简化投资架构及降低管理成本， 将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股权转让给关联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次关联交易是必要的。该股权转让价格高于评估报告的评估价格，定价客观、交易价格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由于本案不存在关联董事和需要回避情况，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同意公司董事会作出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的决议。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由于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属境外公司，尚需获得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才能汇入款项。

二、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英属维尔京群岛

企业性质：控股公司

注册地：

ＴＨＥ ＣＲＥＱＵ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１６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主要办公地点：香港

法定代表人： 郭惠民

注册资本：

５

万美元

营业执照号：

１８６４７７

主营业务：控股公司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郭惠民、吴灿坤、蔡渊松、

２

、历史沿革：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成立

３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２００９

年营收

０

万港币，

２０１０

年营收

０

万港币，

２０１１

年营收

０

万港币；

４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０．６６

万港币

５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６

，

０２９．６０

万港币

６

、构成具体关联关系说明：受让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

制的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香港健力及香港康滔股权，该转让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它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所收购的标的所在地位于

香港。

２．

本次交易标的基本资料及定价情况如下表：

数据来源 标的公司 币别 原始投资成本 帐面净值 评估价值 交易价格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审

计报告

香港康滔

ＲＭＢ

万元

３２．８０ ２９．９０ ２６．４９ ２６．６２

折

ＵＳＤ

万元

５．００ ４．７６ ４．２２ ４．２４

香港健力

ＲＭＢ

万元

３

，

１９０．３３ ２

，

６３６．０２ ２

，

６５６．８１ ２

，

６７３．２２

折

ＵＳＤ

万元

４９５．００ ４１９．８４ ４２３．１５ ４２５．７６

合计

ＲＭＢ

万元

３

，

２２３．１３ ２

，

６６５．９２ ２

，

６８３．３０ ２

，

６９９．８４

折

ＵＳＤ

万元

５００．００ ４２４．６０ ４２７．３７ ４３０．００

注：香港健力的帐面净值以合并报表净值计算；标的原始投资成本汇率采用原始投资时汇率进行折算，标

的股权净值及交易价格汇率采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汇率进行折算（

ｈｋｄ

：

ｒｍｂ＝１

：

０．８０９２

；

ｕｓｄ

：

ｒｍｂ＝１

：

６．２７８７

）

３．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１

）公司名称：康滔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和持股比例：系由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持有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

－

系考量当时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转投资印尼的时效，转为收购其他公司股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完成商业变更登记。

注册资本：

５

万美元（实收资本为

５

万美元）

注册地：香港

主要办公地点：

Ｒｏｏｍ ７１２

，

７／Ｆ

，

Ｔａｉ Ｙａ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１８１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法定代表人： 简德荣

公司类型：投资控股公司

主营业务：专业投资。

（

２

）公司名称：健力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和持股比例：系由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持有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

－

系考量当时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转投资印尼的时效，转为收购其他公司股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完成商业变更登记。

注册资本：

４９５

万美元（实收资本为

４９５

万美元）

注册地：香港

主要办公地点：

Ｒｏｏｍ ７１２

，

７／Ｆ

，

Ｔａｉ Ｙａ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１８１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法定代表人： 简德荣

公司类型：投资控股公司

主营业务：专业投资。

４．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经审计）：

（

１

）香港康滔：

单位：元

／

人民币

科 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０１

，

８２７．９１ ３０２

，

５５１．６２

负债总额

２

，

８３２．２０ ２

，

８３７．４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２９８

，

９９５．７１ ２９９

，

７１４．１７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６４．１１ －９

，

１５７．００

净利润

（

没有包含大比例非经常性损益

）

－１６４．１１ －９

，

１５７．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４．１１ －６

，

３１９．５５

（

２

）香港健力：

单位：元

／

人民币

科 目

合并 单家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２

，

６５９

，

０６６．１７ ３６

，

５９５

，

１２９．２５ ３２

，

９８３

，

８８６．５１ ３１

，

２９８

，

４５４．１９

负债总额

６

，

０８２

，

３０４．００ ８

，

５７６

，

２１８．７９ ３

，

０７０

，

６６３．３２ １

，

６６９

，

５２２．００

应收款项总额

９

，

２０３

，

５９９．１２ ８

，

５７１

，

８１９．１２ ２

，

４９５

，

５２９．４７ ２

，

７７０

，

２６４．９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２６

，

３６０

，

１９９．２５ ２７

，

７８４

，

４６９．７６ ２９

，

９１３

，

２２３．１９ ２９

，

６２８

，

９３２．１９

营业收入

１５

，

６３３

，

３６６．１３ １８

，

３６１

，

０３２．８６ ７

，

４５８

，

４２３．１８ １８

，

３６１

，

０３２．８６

营业利润

－１

，

４４７

，

５７２．５０ －３

，

３９５

，

５４８．５７ ３３９

，

９３９．６９ －１

，

２０３

，

３２７．２１

净利润

（

没有包含大比例

非经常性损益

）

－１

，

４２９

，

６９４．７２ －３

，

３７３

，

６２６．３５ ３３９

，

９３９．６９ －１

，

２０３

，

３２７．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７８９

，

４０８．２１ －１２

，

４８２

，

１９５．９１ ２

，

０２４

，

３２９．６０ ３

，

８７５

，

６６０．３２

本次交易标的经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审计， 审计

报告可查阅备查文件《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８９

号》及《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９０

号》。公司同时委托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评估报告可查阅备查文件《龙源智博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Ｂ－１１１

号》及《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Ｂ－１１２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５

、 漳州灿坤转让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股权涉及债权债务处理情况说明：

不涉及债权债务。

６

、本次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股权导致了上市公司厦门灿坤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更。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对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提供担保，没有委托香港健力、香港康滔及

ＴＫＬＩ

进行理财；香

港健力、香港康滔及

ＴＫＬＩ

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另香港健力应收账款（系合并

ＴＫＬＩ

报表而产生

的应收款）

９

，

２０３

，

５９９．１２

元中的

２

，

１９５

，

０４３．７５

元为关联方经营性的应收货款：包括灿坤日本电器株式会社为

１

，

７７０

，

６０３．６３

元、灿坤网通股份有限公司为

４２４

，

４４０．１２

元，该交易往来金额已包括在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中，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审议通过；该应收款将按交易双方签订的

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支付。 另外的

２

，

３８２

，

３２５．９５

元为非关联方的往来款： 包括漳州灿坤为

２７０

，

５５６．６９

元、

ＳＣＩ

为

２

，

１１１

，

７６９．２６

元。

另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控

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对其印尼全资子公司

ＴＫＬＩ

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

灿坤对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漳州灿坤开立

ＳＴＡＮＤ ＢＹ ＬＣ １００

万美元，担保

ＴＫＬＩ

向银行申请额

度，银行保函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际

ＴＫＬＩ

已开立未结清信用证为

１７．５２

万美元，详如下表，最后一笔到期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依据以前办理类似股权转让手续约需

２－３

个月的时间估算，届时

ＴＫＬＩ

已开立的信用证应已全部

到期并完成结算手续，即取消担保事项。 若股权转让手续完成时已开立信用证尚未完成结算，漳州灿坤将视股权

转让进度解除担保，如该担保未能解除，则构成关联担保，将重新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ＴＫＬＩ

信用证已开立未结算明细表

到期日 开立金额

（

美元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９３

，

５６８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４４

，

４６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３７

，

１７０

合计

１７５

，

２００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经审计的账面净值和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作为定价参

考依据；经双方协商交易价格确定为

４３０

万美元。

１

、 资产评估方法：因没有相同类型的案例，不适宜市场法评估；根据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被评

估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属于贸易及投资性公司，成立后公司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不宜采用收益法评

估，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２

、 评估结论：

（

１

）香港康滔：

康滔有限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０．１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６．７７

万元，减值额为

３．４１

万元，减值

率为

１１．３０％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０．２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０．２８

万元，没有增减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９．９０

万元，净资

产评估价值为

２６．４９

万元，减值额为

３．４１

万元，减值率为

１１．４０％

。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４．９３ ４．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２５．２５ ２１．８４ －３．４１ －１３．５０

其中

：

长期投资

２５．２５ ２１．８４ －３．４１ －１３．５０

资产总计

３０．１８ ２６．７７ －３．４１ －１１．３０

流动负债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９．９０ ２６．４９ －３．４１ －１１．４０

香港康滔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

２６．４９

万元。 减值原因： 系认列子公司

ＴＫＬＩ

经营亏

损。

（

２

）香港健力：

香港健力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

，

２９８．３９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

，

９６３．８８

万元，减值额为

３３４．５１

万元，

减值率为

１０．１４％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３０７．０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０７．０７

万元，没有增减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

，

９９１．３２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

，

６５６．８１

万元，减值额为

３３４．５１

万元，减值率为

１１．１８％

。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

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８０１．９４ ８０１．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２

，

４９６．４５ ２

，

１６１．９４ －３３４．５１ －１３．４０

其中

：

长期投资

２

，

４９６．４５ ２

，

１６１．９４ －３３４．５１ －１３．４０

资产总计

３

，

２９８．３９ ２

，

９６３．８８ －３３４．５１ －１０．１４

流动负债

３０７．０７ ３０７．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０７．０７ ３０７．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

，

９９１．３２ ２

，

６５６．８１ －３３４．５１ －１１．１８

香港健力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

２

，

６５６．８１

万元。评估增减值原因：香港健力对子公司

ＴＫＬＩ

因投产期营运规模尚未扩大，生产工人需要培训，固定资产折旧摊销等原因产生的长期投资亏损。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成交金额：

４３０

万美元

２

、 支付方式：现金

３

、 付款安排：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应在本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并获政府授权部门批准之日起

１０

天内支付首

期款

５０％

（计

２１５

万美元，其中香港康滔

２．１２

万美元、香港健力

２１２．８８

万美元）给漳州灿坤，剩余尾款

５０％

（需扣除基准

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在股权交易完成后即期支付给漳州灿坤。

４

、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

１００％

关联交易

５

、 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

《股权转让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大会通过并获政府授权部门批准后始生效。

６

、 交易标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

漳州灿坤合法拥有该转让股权并具有完全处分权，该转让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它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股权转

让协议》获政府授权部门批准之日起

１０

天内支付首期款

５０％

给漳州灿坤，由漳州灿坤配合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办

理该股权转让手续；余款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

７．

交易过渡期安排及损益归属说明：

评估基准日至交易日止标的资产的损益归属由漳州灿坤全额承担。

８．

本买卖合约双方当事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签署。

六、涉及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其它安排

１

、 人员安排：转由

ＳＣＩ

承接

２

、 是否产生同业竞争说明及解决措施：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３

、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款项用途：作为公司日常营运资金；

４

、 本次交易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本次交易后，子公司

ＳＣＩ

与

ＴＫＬＩ

原先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签订三年期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的《机器设备、模具买卖合约书》，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签订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的《厂房租赁合约书补

充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签订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物料买卖合约书》；漳州灿坤与

ＴＫＬＩ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签订一

年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的《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模具、机器设备买卖合约书》将继续有效。 该关联交易若达披

露标准，公司将依《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基于营运需要有意收购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股权， 同时公司为整合印尼当地产

销管理、简化投资架构及降低管理成本；基于此原因进行本次交易。

以交易受让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来看，具有一定支付协议款项的能力；另外依据《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

１

）受让方应于漳州灿坤获得政府授权部门批准股权转让及书面通知之日起

１０

天内，支付首期款

５０％

（即

２１５

万美元，其中香港康滔

２．１２

万美元、香港健力

２１２．８８

万美元）给漳州灿坤。 （

２

）尾款

５０％

，应于股权交易完

成后即期支付给漳州灿坤。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如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履行到资义务，若超过规定期限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承担违约金。 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在此次的资产转让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财务

风险。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与受让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从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控股子漳州灿坤为因应印尼子公司经营发展和当地监管需要，于今年

３

月份通过收购英升发展股权案（控股印

尼

ＰＴ．ＳＴＡＲ ＣＯＭＧ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简称“

ＳＣＩ

”）。原漳州灿坤通过子公司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转投资在印尼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

ＰＴ．ＴＳＡＮＮ ＫＵＥ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的生产经营转由

ＳＣＩ

承接。为整合印尼当地产销管理、简

化投资架构及降低管理成本；将香港健力和香港康滔股权转让给关联方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次关联交易是必

要的。 该股权转让价格合乎市场定价并高于评估报告的评估价格，定价客观、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由于本案不存在关联董事和需要回避情况，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事会作

出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的决议。

独立董事：陆建新、葛晓萍、涂连东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十、备查文件

１．

厦门灿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

２．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股权产生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漳州灿坤与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４．

漳州灿坤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５．

康滔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审计报告

６．

健力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份审计报告

７．

康滔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资产评估报告

８．

健力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资产评估报告

９． ＲＩＣＨ ＳＴＡ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营业执照

公司将视股权转让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股东太和印刷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实业”）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太和实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起以集合竞价和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达到

３２

，

０５８

，

４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太和印刷实业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１０．６２ １

，

２０５．８４１ １．８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１０．３５ 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１

其它方式

合 计

３

，

２０５．８４１ ４．９９

太和实业减持的详细情况， 请投资者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太和印刷实业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０

，

８４４．５２８ ３２．４７ １７

，

６３８．６８７ ２７．４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０

，

８４４．５２８ ３２．４７ １７

，

６３８．６８７ ２７．４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１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劲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北角健康东街

３９

号柯达大厦

２

期

９

楼

０１

室

通讯地址： 香港北角健康东街

３９

号柯达大厦

２

期

９

楼

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８５２－２５６４８４４８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劲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太和实业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劲嘉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本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及集

合竞价出售所持劲嘉股份股票行为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香港

公司性质： 于香港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号码：

１１４２２２

公司法定股本： 港币

ＨＫＤ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公司已发行股本： 港币

ＨＫＤ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主要经营范围：印刷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９

日

股东：庄德智、庄青黎、庄小铭各持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联系电话：

８５２－２５６４８４４８

通讯地址： 香港北角健康东街

３９

号柯达大厦

２

期

９

楼

０１

室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及董事情况

庄德智、庄青黎、庄小铭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均为太和实业股东、董事，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庄德智 男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否

庄青黎 男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否

庄小铭 男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否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不存在持有其它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需求。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劲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本次减持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集合竞价

方式累计减持劲嘉股份股票

３２

，

０５８

，

４１０

股，占劲嘉股份总股本的

４．９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减持前持有劲嘉股份

２０８

，

４４５

，

２８０

股，占劲嘉股份总股本的

３２．４７％

；减持后持有

劲嘉股份

１７６

，

３８６

，

８７０

股，占劲嘉股份总股本的

２７．４７％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

％

）

减持价格

（

元

）

交易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０ ０．００ １１．００

集合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８ １１．３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１

，

０５８

，

２４２ ０．１６ １１．０２

集合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４

，

４９０

，

００９ ０．７０ １０．６４７

集合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４４２

，

６００ ０．０７ １０．６６２

集合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９

，

２９８ ０．００ １０．６５４

集合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７ １０．２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１０．２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１

，

１１６

，

３４４ ０．１７ １０．５７

集合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４

，

９４１

，

９０７ ０．７７ １０．５５

集合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１ １０．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１ １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９ １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１ ９．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９ ９．８

大宗交易

合计

３２

，

０５８

，

４１０ ４．９９％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劲嘉股份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拥有权益的劲嘉股份公司股份存有

６０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被质押、冻

结的情况。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劲嘉股份股份的具体交易情况详见本权益变动

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 太和实业的注册文件；

２

、 太和实业的董事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

、 本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二路万商大厦六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附表：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二路万商大

厦

股票简称 劲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中国香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它

（

大宗交易

）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０８

，

４４５

，

２８０

股 持股比例

：

３２．４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２

，

０５８

，

４１０

股 变动比例

：

４．９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１７６

，

３８６

，

８７０

股

，

持股比例

２７．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通过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中小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富兰克

林国海中小盘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告依据

《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

同

》”）、《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等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注：（

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简称“定投业务”）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

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投资者。 投资者范围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

２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３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浙江）”）。

２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１

）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到中信证券（浙江）申请开办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

本公司旗下每只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但如中信证券（浙江）规定的最低定投申

购金额高于

１００

元的，则按照中信证券（浙江）规定的金额执行。 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

２

）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

除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 定投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以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本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的规定为准；具体办理程序应

遵循中信证券（浙江）的相关规定。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如果中信证券（浙江）对本公告披露的定投业务的具体安排做出调整，请以中信证券（浙江）最新的规

定为准。

（

２

）业务咨询

①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４５１８

、

９５１０－５６８０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网

址：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②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

ｃｎ

（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

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取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证券名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有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股份的通知，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２％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５．３０ ５９０．００ ４．９２

其它方式

－ － －

合 计

－ ５９０．００ ４．９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０２２．４３ ８．５２ ４３２．４３ ３．６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２２．４３ ８．５２ ４３２．４３ ３．６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珠海恒基

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股份通知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董事强家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强家宁先生因个人原因

向公司董事会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强

家宁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强家宁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向

强家宁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强家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８９

股票简称：长城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２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００００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

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２８３

蔡廷祥

２ ００＊＊＊＊＊９３０

吴淡珠

３ ０１＊＊＊＊＊６７４

陈素芳

４ ０１＊＊＊＊＊７０３

陈得光

５ ０１＊＊＊＊＊１８５

任锋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５０

，

３０８

，

５００ ５０．３１％ ２５

，

１５４

，

２５０ ２５

，

１５４

，

２５０ ７５

，

４６２

，

７５０ ５０．３１％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８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４８．８１％ ２４

，

４０５

，

０００ ２４

，

４０５

，

０００ ７３

，

２１５

，

０００ ４８．８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８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４８．８１％ ２４

，

４０５

，

０００ ２４

，

４０５

，

０００ ７３

，

２１５

，

０００ ４８．８１％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

，

４９８

，

５００ １．５０％ ７４９

，

２５０ ７４９

，

２５０ ２

，

２４７

，

７５０ １．５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４９

，

６９１

，

５００ ４９．６９％ ２４

，

８４５

，

７５０ ２４

，

８４５

，

７５０ ７４

，

５３７

，

２５０ ４９．６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

，

６９１

，

５００ ４９．６９％ ２４

，

８４５

，

７５０ ２４

，

８４５

，

７５０ ７４

，

５３７

，

２５０ ４９．６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蔡陇大道 咨询联系人：任锋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８－２９３１８９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８－２９３１１６２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二年六月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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